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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对  象：                          
申报主体（盖章）：                          
申  报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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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对象
	

	区域范围（四至）
	

	所属类型（单选）
	□街区  □文体商旅综合体  □旅游景区
□省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
□其他（请注明）          

	所用名额（单选）
	□省（区、市）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申报主体
	

	负责人
	
	职务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通信地址
	

	运营主体
	申报对象的实际运营机构。如无，可不填。

	所在地级市、副省级市或直辖市市辖区（县）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初审意见
	

（盖章）

	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申报对象集聚文化和旅游业态情况（请对照本通知中遴选要求填写，涉及定量指标需提供相关数据，1000字以内，下同）
以下内容需按照备注要求进行逐条佐证说明，填写完成后将备注信息进行删除。
　  四至范围明确。有明确四至范围，街区、旅游景区、省级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的占地面积应不超过3平方公里，文体商旅综合体商业面积应不低于1万平方米。 
　　业态集聚度高。文化和旅游业态集聚，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人次及消费规模较大。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省级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内夜间营业商户中的文化类商户数量或营业面积应占比不低于40%；旅游景区提供夜间游览服务的天数较多，夜间营业的文化娱乐设施项目数量或游览面积应占比不低于40%。

	申报对象公共服务情况
公共服务完善。夜间社会治安、照明、卫生、交通、移动通信情况良好；夜间出行便利度较高，有基本满足消费者夜间出行需求的公共交通服务；区域范围内及周边区域合理设立基本满足消费者夜间停车需求的停车位。


	申报对象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较高。要求申报对象区域内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成集聚效应、品牌效应，在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吸引力。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省级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内文化类商户营业收入较高；旅游景区经营状况较好，年旅游人次、年营业收入及盈利水平较高。 


	申报对象市场秩序情况
市场秩序规范良好。要求申报对象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良好，消费环境诚信守法、文明有序、健康绿色，消费者夜间消费维权便利。近3年（营业不足3年的自营业之日起）区域范围内文化和旅游企业、项目和设施在内容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没有出现较大违法违规问题。 










	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情况
政策环境良好。要求申报对象所在地级市、副省级市或直辖市市辖区（县）重视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合理规划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设施空间布局，推进包容审慎监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业态；对申报对象予以重点扶持，制定实施资金奖补等优惠政策。 



注：以下指标需提供定量数据：
（一）街区、省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占地面积，四至，商户总数及营业面积，文化类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夜间营业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夜间营业文化类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2019、2020年文化类商户年营业收入。
（二）文体商旅综合体：四至，商户总数及营业面积，文化类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夜间营业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夜间营业文化类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2020、2021年文化类商户年营业收入。
（三）旅游景区：占地面积，四至，文化娱乐项目数量、游览面积，夜间开放的文化娱乐设施数量、游览面积，2020、2021年的旅游人次及营业收入， 2020、2021年夜间旅游人次及营业收入。 



2

11

